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1-06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3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二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东

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8

日

～6

月

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

3:00

至

2011

年

6

月

9

日下午

3:00

的

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

号阳光乌山荣域

A

区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

东）共

50

人，代表股份

247,943,03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2576%

。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241,646,34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828%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6

人， 代表股份

6,296,69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4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设立信托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7,591,018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580%

；反对

305,520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32%

；弃权

46,5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501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8%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受让控股股东持有的国中置业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及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故其所

持有股份不计入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内。

表决结果为：同意

6,224,479

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340%

；反对

102,020

股，

占参与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19%

；弃权

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

股），占

参与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642%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律师姓名：陈敏、陈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以现有总股本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

１０

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９

元），共派发股利金额为

６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发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股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账户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８８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９１

太和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２１

深圳市世纪运通投资有限公司

五、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２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万商大厦

６

层

３

、咨询联系人：蒋辉、胡松梅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０９９９９－１０６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９８８９９

六、备查文件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９２４

束龙胜

２ ０８＊＊＊＊＊２３５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器部件园（九华北路

１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 朱 文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３－５７７２６２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３－５７７２８６５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97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2011- 20

号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公司

201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4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现有总股本

1,617,272,234

股为基数，对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派现金

0.2

元（含税），共分红

32,345,

444.68

元。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18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

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16

日，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1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6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6

月

1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津开发区黄海路

98

号津滨杰座

2

区

B

座

4

楼

咨询电话：

022-66223226

传真电话：

022-66223273

联系人：于志丹、郝锴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５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２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２７

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５．

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冯兆一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８

人，共代表公司股份

８４

，

１９７

，

０９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

３７．９％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４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３７．８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

名，代表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１９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１９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１９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１９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签订《天津泰达热电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

赁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１

，

３４６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１

，

２３７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

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１

，

３４６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１

，

２３７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国华能源

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１

，

３４６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１

，

２３７

，

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８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冯兆一先生、卢兴泉先生、朱文芳女士、胡军先生、屈爱国先生、沈志刚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田昆如先生、齐欣女士、魏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表决情况

冯兆一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卢兴泉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朱文芳女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胡军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屈爱国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沈志刚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田昆如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齐欣女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魏莉女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９

、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邢吉海先生、徐建新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１

）表决情况：

邢吉海先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徐建新女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年度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１９７

，

０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４

，

０８８

，

５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０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十项提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任刚、李清、李明珠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５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本公司

召开七届一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董事

８

名，董事沈志刚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卢兴泉先

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冯兆一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冯兆一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鉴于公司六届董事会届满、董事会成员任职结束，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选举出七届董事会

成员。新一届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第七届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冯兆一先生

成员：田昆如先生、齐欣女士、魏莉女士、卢兴泉先生、朱文芳女士、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田昆如先生

成员：齐欣女士、魏莉女士、屈爱国先生、沈志刚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齐欣女士

成员：田昆如先生、魏莉女士、卢兴泉先生、沈志刚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魏莉女士

成员：冯兆一先生、田昆如先生、齐欣女士、胡军先生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经董事长冯兆一先生提名，聘任卢兴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

历附后）。

聘任郭锐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内审部负责人不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经总经理卢兴泉先生提名，聘任崔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志刚先生、段彬先生、王凯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个人简历

卢兴泉先生 男，

５８

，中共党员

教育背景 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二）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开发区实业公司、工委组织处主任科员、副处长、企业党委书记，开发区总公

司劳动人事处处长，天津开发区自来水公司经理、天津泰达热电公司经理、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现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三）兼职情况 无

（四）卢兴泉先生不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披露日，卢兴泉先生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六）卢兴泉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凯先生 男 ，

４９

岁， 中共党员

（一）教育背景 大学本科学历。

（二）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副处长，天津华苑软件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三）兼职情况 无

（四）王凯先生不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披露日，王凯先生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六）王凯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崔亮先生 男 ，

５６

岁，中共党员

（一）教育背景 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简历 历任开发区建设公司工程部施工管理、开发区修建服务公司副经理，开发区热电公司

工程部部长、办公室主任，泰达热电公司副经理，国华能源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滨海能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三）兼职情况 无

（四）崔亮先生不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披露日，崔亮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６６３０

股。

（六）崔亮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沈志刚先生 男，

４２

岁，中共党员

教育背景 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二）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备电厂筹建处、热电公司会计、主管会计，开发区总公司

人事监察处干部，劳动人事处科长，开发区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助理，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三）兼职情况 无

（四）沈志刚先生不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披露日，沈志刚先生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六）沈志刚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段彬先生 男 ，

４１

岁，中共党员

（一）教育背景 研究生学历，热能工程、工程项目管理、工商管理。

（二）工作简历 历任开发区总公司四号热源厂工程筹建部技术员，开发区热电公司热源二厂工程师、

化水工段段长、厂长助理，开发区热电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开发区热电公司投资部部长，开发区热电公

司副经理。 现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华能源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兼职情况 无

（四）段彬先生不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截止披露日，段彬先生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六）段彬先生近三年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５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本公

司召开七届一次会议。 公司共有监事

３

名，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邢吉海先生主持。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邢吉海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会议以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以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南平先生召集，经

董事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受让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受让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锅股份”或“公司”）拟以

１

：

２．６

的价格（每

１

元注册资本

作价

２．６

元） 受让永登连城腾达西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疆腾

翔”）

３１．３６３％

的股权，股权受让款总计人民币

８

，

１５４．３８

万元。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

２

、 本次投资已提交杭锅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受让方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０５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南平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

Ａ

级锅炉，锅炉部件，金属结构件，三类压力容器，

ＡＲＩ

级压力容器，核电站辅

机，环保成套设备；加工：锻造，铸造，金属切削；服务：环保能源工程设计，锅炉制造技术咨询，开发，成果

转让；锅炉安装，维修，改造（以上经营范围均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设备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

进口商品分销业务）；承包境外与出口自产设备相关的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锅股份总资产

４１４

，

５３０．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６

，

１１３．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

３３０

，

９０１．７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３

，

４４５．２９

万元（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转让方

永登连城腾达西铁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克洪

住所：永登县连城镇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顾问、咨询服务。

该公司与杭锅股份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新疆腾翔镁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豆卫全

住所：哈密市重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矿产品的加工销售；煤炭制品（合金焦）、焦炭、煤焦油、金属镁、铁合金的生产、加工、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５

，

７０９．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０５１．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实现

净利润

１８１．３４

万元（经审计）。

新疆腾翔是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达西铁”）控股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成立，公司位于哈密工业园区重工业加工区内，占地面积

１０１８

亩。新疆腾翔现有员工

１９４

人，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５

人。 新疆腾翔将在哈密建设煤电冶一体化，集兰炭、铁合金、金属镁等项目产业集群化循

环发展的综合工业企业，产业布局已经通过新疆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 新疆腾翔现已形成

６０

万吨兰炭、

１．５

万吨金属镁的生产规模，拟再投资建设第二条

１．５

万吨

／

年的金属镁生产线和建设

２５０００ＫＶＡ

的铁合金

矿热电炉

４

台，年产硅铁合金

１０

万吨，并围绕铁合金矿热炉烟气综合利用，开展余热发电工程。

新疆腾翔的母公司腾达西铁始建于

１９７１

年，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铁合金企业，是我国骨干铁合金

企业之一，是我国硅系行业标准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新疆腾翔以总部品牌为依托，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一旦投入市场，立刻就会得到市场认可，减少了宣

传、推销、试用、反馈、改进等多个市场开拓环节和风险，将大大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

四、投资方案

１

、投资总额：

公司拟以

１

：

２．６

元（即每

１

元注册资本作价人民币

２．６

元）的价格受让永登连城腾达西铁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新疆腾翔

３１．３６３％

的股权，股权受让款总计人民币

８

，

１５４．３８

万元。 股权受让后的新疆腾翔的股

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１

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３４９．００ ５３．４９％

２

杭锅股份

３

，

１３６．３０ ３１．３６３％

３

王建民

（

自然人

）

１

，

５１４．７０ １５．１４７％

４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资金来源：

本项目拟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３

、定价原则：

公司拟参考新疆腾翔最近的一次股权转让价格， 以每一元注册资本作价人民币

２．６

元的定价为参考

依据，结合新疆腾翔和公司合作的战略合作规划，经过认真分析新疆腾翔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的盈利

能力和发展规划， 以及通过此项目实施后在新疆腾翔建立余热发电示范工程后可能带来的巨大市场效

益，经过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每一元注册资本作价人民币

２．６

元，以人民币

８

，

１５４．３８

万元的价格受让

新疆腾翔

３１．３６３％

的股权。

４

、价款支付：

将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支付。

五、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１

、响应中央号召，参与新疆建设

２００１

年开始，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颁布《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大力

发展新疆、宁夏、内蒙、甘肃等省区。

２００２

年初新疆自治区政府相应颁布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优惠

政策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对区内投资的鼓励政策。

２００７

年，国家陆续出台进一步推动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０

年，“新疆会议”召开，国家的新疆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细化，明

确了各省份对口援疆任务。

此次公司和新疆腾翔的合作，是相应中央号召，积极参与新疆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杭锅股份未来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２

、结合新疆哈密规划，建立示范工程，大力开展

ＥＭＣ

业务模式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年来，哈密地区紧抓战略机遇，紧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突

出发展煤电冶、煤化工、风光电、煤炭生产外运“四大基地”建设，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发展循环经济，推进

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打造西部新型能源之都。 随着工业的发展，哈密政府越来越重视保护

环境，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节能减排在项目的实施中尤其重要。

杭锅股份在余热回收领域有雄厚的研发和制造实力，并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近些年更在干熄焦、

烧结环冷机余热发电等总包方面获得用户的认可。 杭锅股份将以通过收购新疆腾翔的股权为切入点，在

铁合金矿热炉余热发电领域更好的开展研发和技术工作，并在新疆腾翔建立铁合金矿热炉余热发电示范

工程，公司将借此项目产生的市场效应开拓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铁合金矿热余热发电市场。 因此，此项目

将为杭锅集团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此次杭锅股份收购新疆腾翔股权，社会效应显著，响应

政府节能减排的号召。

３

、打通公司上游行业，寻求整合产业链的机会

铁合金企业的下游企业主要是钢铁行业。 余热锅炉的上游行业主要是钢铁行业。 公司通过此次的股

权收购，可以藉此机会打通上游行业的通道，寻求整合产业链的机会。

六、投资风险

１

、市场竞争的风险

目前，中国铁合金企业众多，各厂家报价比较混乱。 产能的不断增加和销售市场的拓展是新疆腾翔不

得不面对的问题。

２

、对下游行业依赖的风险

硅铁行业的下游行业主要是钢铁行业和金属镁工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钢铁行业

的投资规模较大，产能增加较快。 但是，经营成本增加、用工成本增加和市场变动行情都会影响钢铁企业

的发展，进而影响铁合金企业的发展。

３

、硅铁行业的风险

目前，中国电力需求增幅很大。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预警今年大部分地区将出现

电力供需偏紧。电力供应必将影响硅铁产能的发挥。中国的“用工荒”正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加上人

力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资金成本增加，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贯彻实施，都将影响硅铁产能的充分

发挥。

４

、管理风险

新疆腾翔已经建立了内部管理体制。 公司受让股权后，将在新疆腾翔原有的基础上发挥公司现有的

管理优势，提供管理效率。 但是由于新疆腾翔与公司距离较远，人员成本和交通成本的支出是今后不得不

考虑的一个问题。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以受让新疆腾翔股权为切入点， 在铁合金矿热炉余热发电领域更好的开展研发和技术工作，

并在新疆腾翔建立铁合金矿热余热发电示范工程，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并借此项目产生的市场效应

开拓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铁合金矿热炉余热发电市场，大力发展合同能源管理新业务模式，同时，藉此机会

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寻求整合产业链的机会，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０

证券简称：贝因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９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是、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因美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

件和电话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谢宏先

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

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０

年，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

，

０２８

，

３０１

，

７９８．１７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２４．１３％

。 实现利润总额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５２４．２７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９．０９％

；归属于股份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２

，

２４４

，

１５８．１６

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２．３６％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为本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净资产

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聘期一年。 审计费用授权公司董事长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本公司独立董事蒋文军、陶久华、黄小强就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

行审计。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

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０

证券简称：贝因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是、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因美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

件和电话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２

点在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瑞模先

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０１０

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

，

０２８

，

３０１

，

７９８．１７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２４．１３％

。 实现利润总额

５４８

，

４５１

，

５２４．２７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９．０９％

；归属于股份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２

，

２４４

，

１５８．１６

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２．３６％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０

证券简称：贝因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是、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经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因美股份”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召开大会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３

、会议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３７５８

号贝因美大厦

２３

楼。

４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

２

）审议《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法律顾问及董事会邀请的相关人员。

８

、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个人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股东代表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

证原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３

）登记地点：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

４

）授权委托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托人的持股凭证

原件办理登记。

９

、联系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３７５８

号贝因美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９３３５１０ ２８９３３５８０

。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８０７７０４５

联系人：刘晖宇

附件一：回执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贝因美”（

００２５７０

）股票

＿＿＿＿＿＿

股，拟参加浙江贝因美科

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

＿＿＿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意见表

序号 议题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４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7

2011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五


